
·高职教育· 高等职业教育实施现代学徒制的瓶颈与对策

现代学徒制，必须以制度或法律的形式对社会

相关方面做出强制性的要求和规定。实施现代学徒

制的企业、学校和学生是职业的实践共同体，按一

定的约定俗成的范式运行，国家从制度架构层面理

顺技能人才培养流程中的责权利关系，通过明确责

任，让学校与企业知道各自在人才培养中应该承担

的义务，尤其让企业知道自己分内应做的事情；通

过明确权利，让校企双方知道各自能够支配哪些资

源，尤其让企业知道能够获得什么具体的收益。这

些有助于从根本上调动校企双方合作育人的积极性。

政策法规强力推动及资金支持是实施现代学徒制的

重要基础。第一，通过完善诸如 《校企合作促进

法》、《职业教育法实施细则》、《学徒制培训条例》

等相关法律法规，确立学徒制培训的法律地位，明

确企业、学校和学生等各方的权、责、利，为试行

和逐步推广现代学徒制提供法律依据与保障。第二，

地方政府出台具体的政策制度，鼓励企业接受学生实

习实训，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企业与学校合作等作

为企业资质年审和资质升级审批的重要考核指标，对

接受学生实习实训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或资金补贴，

将指导学生实习实训纳入企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定指标，

对接受学生实习和指导学生实习成绩突出的企业和个

人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第三，加强行业组织协会的

作用，完善校企合作理事会制度，行业职业教育教学

指导委员会负责指导实践教学标准的制定，促进职业

教育 “双证书”制度的落实，鼓励、支持实习学生参

加职业岗位培训、考核和职业技能鉴定，取得行业认

可的职业资格证书或岗位培训合格证书。

３．建立健全与现代学徒制相适应的评价机制
实施现代学徒制，教学空间也相应的从校内向

校外延伸，教学主体是学校、行业和企业等多元参

与。在教学管理运行中，要求做到工学衔接合理。

以学校为主和以课堂为中心的传统教学组织形式已

经无法适应这种要求，为此，必须改革现行的教学

组织模式和评价机制。实行校企共同参与的 “柔性

化”教学管理模式和评价机制。职业教育是一种

“跨界”教育，根据现代学徒制 “双重身份，双主

体培养，双元育人，双元管理”等特点，依据培养

过程中学生发展的共性和个性需求选择教学组织方

式，与企业共同制定适应校企在岗培训、学徒工学

交替、岗位成才需求的刚柔相济的弹性教学管理制

度与动态评价体系。［５］现代学徒制的实施理念，学生

对于产业文化、行业文化、企业文化的领悟能力，

对职业规范的理解，对职业风范的把握，以及创新

创业意识的激发，都将有其独特的优势。建立以目

标考核和发展性评价为核心的学习评价机制，有利

于促进学生成长、成才。针对性和发展性评价相协

同的学习评价，是基于高职教育 “高等性”和 “职

业性”双重属性的本质需求所设计，充分体现了职

业岗位对人才的需求和学生发展的需求。一是实施

过程考核，按照培养方案的设计，结合 “工”与

“学”特定的课程教学目标，定期对学生的课业学

习状况进行考核，适时进行反馈、沟通，保证学习

过程的质量得到有效的控制。二是创设学生学习和

创作成果展示及各项评优活动平台，如通过开展优

秀学徒、优秀技能手、优秀设计师等的评比，组织

各类技能竞赛，展示学生学习创作作品和先进事迹，

发挥榜样激励对学生成长的促动。三是实施面向学生

成长成才和未来发展的发展性学习评价，突出对学生人

文素养、沟通能力、职业素养、文化自觉等方面的评

价，注重学生可持续发展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学

习品质的评价。这些评价应贯通校企，全面体现在现

代学徒制实施过程中的各个学习和实践环节。

总之，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实现职业教育又

好又快发展，单凭传统意义上的学校职业教育是不够

的。现代学徒制是传统学徒制融入了学校教育因素的

一种职业教育。顶岗实习、订单培养、现代学徒制，

三者之间是一种递进深化关系。高等职业教育只有与

产业发展同步规划，与产业建设同步实施，与技术进

步同步升级，充分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健全

企业参与制度；主动适应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才

能探索自身特色的现代学徒制，才能培养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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